
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试行）
苏防规〔2016〕1号

编者按：为进一步规范全省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工作，根
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地下空间开
发融合发展的意见》（苏政办发〔2016〕72号，以下简称《意
见》）和国家、省有关人防工程规划设计规范、标准，结合江苏
省实际，江苏省民防局近期制定出台《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
设实施细则（试行）》（苏防规〔2016〕1号），并决定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全省施行。为确保《细则》在高邮市得到有效落
实，现将《细则》有关主要内容予以公布，请各建设单位加强
学习，遵照执行。

一、防空地下室的修建范围
（一）新建民用建筑包括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生产性配

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应当按照总建筑面积（地
上、地下建筑面积之和）的 5%~9%修建 6级以上防空地下
室（注：高邮 5%）。

（二）临时建筑、工业建设项目中的生产性建筑以及其他
特殊建（构）筑物不需要修建防空地下室。

二、防空地下室的功能配置要求
（一）防空地下室配置应符合城市人防工程专项规划以

及相关规划设计规范要求，做到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功能配
套。规划明确需与其他地下工程连通的，应当建设连接通道
或者预留连通口。

（二）人民防空专业队工程由人防专业队组建单位负责
建设。医疗机构应当在新建和改扩建医用建设工程时，结合
修建医疗救护工程。重要经济目标单位要按照相关要求落实
防护建设工作任务。

各市应根据城市区位属性、防护类别等合理布局、协调
配置人民防空专业队工程和医疗救护工程，相应的建设量
在人防工程总量的比例宜控制在 4%~7.5%和 2.5%~4%。
地上建筑面积超过一定规模的，鼓励配置医疗救护工程或
防空专业队工程。控制比例和建筑规模的具体标准由各设
区市确定。

相关单位建设防空专业队工程、医疗救护工程以及一等
人员掩蔽工程。经建设单位申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同意，防

空专业队工程和一等人员掩蔽工程可按 1:1.4的比例折算
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医疗救护工程可按 1:1.7的比例折算
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

（三）结合新建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战时掩
蔽人数可按地上建筑面积 28~35平方米 /人进行核
定。在满足战时人员掩蔽需求和按规定配置相应医疗救
护工程或防空专业队工程的前提下，可适当配置物资库
等配套工程。

三、防空地下室的易地建设条件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建设单位申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批准，可进行易地建设：

（一）所在地块被禁止、限制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
（二）因暗河、流砂、基岩埋深较浅等地质、地形或者建

筑结构条件限制不适宜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三）因建设场地周边建筑物或者地下管道设施等密

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
全的；

（四）按照规定标准应建防空地下室的建筑面积小于
1000平方米（中小学、幼儿园、养老院以及为残疾人修建的
生活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除外）；

（五）按照城市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城市某区域人防工
程人均面积达到最低人均结建面积指标，且在既有人防工程
服务半径内的；

（六）其他因特殊情形需要易地建设的。
前述（五）款中所称城市某区域，对已编制人防工程控

制性详细规划等专项规划的，城市某区域根据相关专项规
划确定；对未编制人防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专项规划的，
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的，城市某区域由基本控制
单元确定，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未编制的，城市某区域为
项目建设地块红线范围；所称服务半径按照 200米进行计
算，具体为：建设地块红线与既有人防工程邻近出入口间的
最短直线距离。

依（一）（二）（三）（六）款申请易地建设的，建设单位

应提供相关地质勘查报告，或相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证
明材料。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及相关证明
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对属于（二）（三）
款情形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实地勘验等方式
进行核实。

四、单独建设的城市地下空间兼顾设防标准
（一）按建筑面积 5%~9%确定的应建面积大于等于

1000平方米的，应当按照应建面积修建 6级以上人防工程。
在功能配置上，应当优先配建人员掩蔽工程，鼓励配建防空
专业队工程。

（二）按建筑面积 5%~9%确定的应建面积小于 1000
平方米的，可按1个防护单元建设（建筑面积不得小于 1000
平方米）6级以上人防工程，也可整体按满足防常规武器非
直接命中的要求建设人防工程。

（三）使用人防专项资金单独建设的人防工程，要注重
与周边地铁、隧道、过街通道及地面大中型服务场所等公共
设施的连通，严格控制非防护区的规模，不得超过建筑面积
的 40%。防护区内甲类人防工程建设比例不得低于明确的
比例要求，且规模不能小于 1个防护单元，其余可按乙类人
防工程要求进行建设，其抗力等级不得低于 6级，防化要求
可根据战时功能确定。

五、易地建设费的缴纳
易地建设费的缴纳应符合《江苏省人民防空建设经费筹

集管理规定》（苏防办字〔2002〕52号）等规定要求。
（一）符合易地建设条件的，按照总建筑面积核算缴纳

人防易地建设费（注：高邮每平方米48元）；
（二）不符合易地建设条件应建未建的，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应责令限期修建；因主体工程完工无法补建的，按照应
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 2400~2800元缴纳易地建设
费，并依法实施处罚（注：高邮每平方米2400元）。

高邮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二0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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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已搬至新
址。新地址为：文化宫路 14号，单位
联系电话不变。真诚感谢社会各界长
期以来给予住房公积金事业的关心
与支持。我们将以此次搬迁为新起
点，竭诚为我市广大缴存单位及职工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住房公积金 圆您住房梦

住房公积金高邮分中心新址揭牌

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内景


